附件3
（空一行）
关于×××的请示（报告、说明、汇报）
（标题方正小标宋简体，二号，居中）
××处（部）[三号楷体]
（20××年×月×日）[三号楷体]
（空一行）
一、基本情况（一级标题黑体，三号）
简要说明议题的相关背景，申报此议题的原因、目的、作用、意义等。
申报议题的现实依据、政策依据、法律依据。
同类议题以往的做法，兄弟高校的做法。
（一）×××（二级标题楷体，三号，加黑）
1.××××（三级标题仿宋_GB2312，三号）
二、存在问题
简要说明存在哪些问题，哪些是关键问题，产生的原因，解决这些问题是否带来新的问题。
解决问题的分析研判及解决依据，给出结论并提出建议。
解决问题需要的条件是什么，条件由哪些方面提供、能否提供、提供到什么程度。
三、论证情况
简要说明通过了哪些规定的程序。
处室之间、部门和学院之间的调研情况。
相关部门和涉及学院与人员的意见建议。
是否与上级和学校制度政策等文件矛盾，怎么解决这些矛盾。
明确风险评估情况及结果；存在的法律、安全、稳定风险是什么，提出防范化解风险的措施、预案。
四、效果分析
简要说明文件出台、项目决策后的预期效果、溢出效应，做出预测成绩和成本的分析。
五、落实举措
简要说明解决问题和落实文件的方案措施，复杂问题应提出多种方案及各种方案的利弊比较，提出供领导决策的建议方案和相应的理由。
简要说明责任分工、工作重点、具体标准、保障措施、完成时限等。
六、决策事项
明确提出需要决策的事项。
正文字体、格式要求：
仿宋_GB2312，三号，数字Times New Roman；纸张类型：A4型纸；页边距：上37mm，下35mm，左28mm，右28mm；正文用三号仿宋-GB2312体，全篇行距28磅。
一级标题用“一、”表示，二级标题用“（一）”表示，三级标题用“1.”表示，四级标题用“（1）”表示。

（空一行）
关于《××××》的起草说明（可参照）
（方正小标宋简体，二号，居中）
（空一行）
一、起草背景（一级标题黑体，三号）
1.……（三级标题仿宋_GB2312，三号）
2.……
二、组织结构及内容要点
（一）组织结构（二级标题楷体，三号，加黑）。
1.……（三级标题仿宋_GB2312，三号）
2.……
（二）内容要点（二级标题楷体，三号，加黑）
1. ……（三级标题仿宋_GB2312，三号）
2.……
三、有关建议
1. ……
2.……


正文格式：仿宋_GB2312，三号，数字Times New Roman；纸张类型：A4型纸；页边距：上37mm，下35mm，左28mm，右28mm；正文行距：28磅


新制定规范性文件提交会议审定式样

提请会议审议说明：
1. 双下划线标示处为上位法或上位文件规定，根据《教育***办法》《***办法》制定。
2. 未标注处为草案拟定内容，提交会议审议。


西安文理学院****管理办法（暂行）
（审定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改革国有企业工资决定机制的意见》《教育部所属企业工资总额管理办法》等文件的精神，指导控股企业建立健全与劳动力市场基本适应、与企业经济效益和劳动生产率挂钩的工资决定和正常增长机制，完善控股企业工资分配监督管理体制，促进收入分配更加合理有序，结合控股企业经营的实际，制定本管理办法。
[bookmark: _GoBack]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西安文理学院控股企业是指西安交文理学院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资产公司”）及所属各级全资或控股的子公司，及资产公司受学校委托管理的各级全资或控股企业。
第三条 ……
第四条 ……
第二章 ……



拟修订与现行规范性文件对照表
提请会议审议说明：
1.双下划线标示处为上位法或上位文件规定。
2.单下划线标示处为修订内容，提交会议审议。
3.现行规范性文件删除内容用“红色字体”标记，并注明原因。
4.未标示部分为现行规范性文件内容。
	序号
	修订内容及原因
	拟修订办法
	现行办法

	标题
	删除“结算"，增加审计工作内容，扩大审计范畴。
	西安文理学院基建、修缮工程项目审计办法
（征求意见稿）
	西安文理学院基建、修缮工程项目结算审计办法
（ 2021年1月11日校长办公会议通过，发文号西文理发 [2021]2号公布）

	1
	删除“提高审计工作质量，提高基建、修缮工程项目管理水平，促进廉政建设”，便于办法简洁精准表述；同时依据现行办法，修改文号引用。

	第一条  为了进一步规范学校基建、修缮工程项目审计工作，保证工程造价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提高投资效益，维护学校合法权益，根据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建设工程、修缮工程项目审计的通知》（教财发〔2000〕16号）《教育部关于加强直属高校建设工程管理审计的意见》（教财[2016]11号）《西安文理学院内部审计工作规定》（西文理发[2020]1号）等规定，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为了进一步规范学校基建、修缮工程项目审计工作，提高审计工作质量，保证工程造价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提高投资效益，维护学校的合法权益，提高基建、修缮工程项目管理水平，促进廉政建设，根据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建设工程、修缮工程项目审计的通知》（教财发〔2000〕16号）等规定，结合学校实际，制订本办法。

	2
	新增条款，明确定义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
依据：上位文件《xxxx》中第xx条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建设单位指我校履行基建、修缮工程管理职责的部门。本办法所称施工单位指在我校承担基建、修缮工程施工的各类企业。
	新增条款



